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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三期”女职工有哪些特殊保护？

【案例1】
正常产检时间应计入劳

动时间， 公司无权扣工资

王女士是公司质检员。 2022
年12月底， 经医院检查确认其怀
孕3周。 为了生出一个健康的宝
宝， 她遵医嘱每月请假做产检2
次。 但在月终核算工资时， 公司
竟将其产检时间视为事假， 扣发
了相应的工资。 她想知道： 公司
的做法合法吗？

【点评】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6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

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 用人单位
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 予以
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
应的劳动。 ……怀孕女职工在劳
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 所需时
间计入劳动时间。” 根据该规定，
女职工正常产检期间虽未向用人
单位提供劳动 ， 但也应当按照
出勤对待， 不能按病假、 事假、
旷工处理。 同时， 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向女职工发放
产检期间的工资。

本案中， 王女士进行产前检
查是其正当权益， 所需时间应当
计入劳动时间， 公司将其产检请
假视为事假并扣发相应的工资于
法无据， 应予纠正。 对于公司的
错误做法， 王女士应及时提出异
议， 若无法协调解决， 可以通过
向劳动监察机构投诉、 申请劳动
仲裁 、 起诉等方式进行权利救
济。

【案例2】
劳动强度虽减轻， 工资

水平不能降

俞某是一名库管员， 每天上
班时整理物品是一种体力活 。
她在怀孕几个月后， 因身体有诸
多不适前往医院就医， 医院给她
出 具 了 不 适 宜 继 续 从 事 繁 重
体 力 劳动的证明 。 随后 ， 公司
安排她去当接线员， 同时将工资
由每月6500元降至4500元。 俞某
认可公司的调岗安排， 但不认可
降薪决定。 那么， 公司的做法对
吗？

【点评】
公司降低俞某的工资的做法

是违法的。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48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
怀孕、 产假、 哺乳等情形， 降低
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限制
女职工晋职、 晋级、 评聘专业技
术职称和职务， 辞退女职工， 单

方解除劳动 （聘用） 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 》 第5条也有相同规定 。
这表明 ， 用人单位应当对 “三
期” 女职工给予充分的照顾， 对
因 “三期” 致使工作受到一定影
响的， 应具有容忍度。 在减轻劳
动量、 调整适宜岗位后或者休产
假期间， 工资水平应维持不变。

本案中， 俞某有权要求公司
补足工资差额。 如果公司拒不改
正错误， 俞某可以向劳动监察部
门投诉解决， 也可以申请劳动争
议仲裁。

【案例3】
“三期 ” 之内合同期

满， 合同期限自然延续

2020年12月1日 ， 小李入职
某公司任客服专员， 双方签订了
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 在合同履
行期间小李怀孕， 至合同期满时
即2022年11月30日 ， 其已怀孕3
个多月。 但在此时， 公司以劳动
合同期满为由终止小李的劳动合
同， 而小李想继续在公司做客服
或到其他岗位工作。 因双方协商
未果， 小李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经审理， 仲
裁机构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至小李哺乳期满。

【点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

第45条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产
期、哺乳期，且不存在《劳动合同
法》第39条规定的过错情形时，用
人单位不得解除其劳动合同；劳
动合同期满，女职工仍处于孕期、
产期、 哺乳期的， 劳动合同应当
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
即自动延续至孕期、 产期和哺乳
期期满为止。 用人单位违反上述
规定的， 属于违法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本案中，公司的做法显
然违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48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
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
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
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第87条规定的二倍
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 由于小
李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仲裁
委也认为公司有条件继续履行双
方的劳动合同， 故裁决支持了小
李的诉请。

【案例4】
劳动时间有特别规定，

单位应当严格遵守

孙女士在公司一家门店担任
副经理职务。 根据合同约定， 她
每周上3个下午班和3个夜班， 夜
班时间为19时到24时 。 2022年8
月 ， 孙女士休产假 。 产假结束
后， 公司将她调至另一家门店，
并通知其仍需值夜班。

孙女士认为在哺乳期上夜班
有诸多不便 ， 在多次沟通无果
后， 遂递交辞职书， 但收到公司
开具的离职证明时却发现， 离职
原因被写成 “因个人原因解除劳
动合同”， 致使其无法领取失业
保险金， 而且公司也拒绝支付给
经济补偿金。 那么， 孙女士该如
何是好呢？

【点评】
对于 “三期” 女职工的劳动

时间， 法律实行限制性保护。 其
中 ，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 第6条、 第9条分别规定： 对
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用人
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
夜班劳动， 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
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 对哺乳未
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 用人单
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
班劳动。

本案中， 公司强行安排孙女
士在哺乳期上夜班， 这属于拒不

提供特殊劳动保护的性质。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38条、 第46条
的规定， 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
件， 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 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 因此， 孙女士除有权要求公
司重新出具离职证明外， 还可以
主张经济补偿金。

对于 “三期” 女职工的特殊
劳动保护， 除上述涉及到的工资
待遇保护、 解雇保护、 劳动合同
期限延续保护、 劳动时间限制保
护外，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还
有以下诸方面的特殊保护：

岗位禁忌保护。 即禁止安排
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 国家规定
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
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 不得安排
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 低温、
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
力劳动强度的劳动， 不得安排女
职工在怀孕期间、 哺乳期内从事
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
的劳动和孕期、 哺乳期禁忌从事
的其他劳动。

生育休息保护， 即享受法定
产假 。 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
假， 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 难
产的， 增加产假15天； 生育多胞
胎的， 每多生育1个婴儿， 增加
产假15天。 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
月流产的， 享受15天产假； 怀孕
满4个月流产的， 享受42天产假。
除国家层面规定的上述产假期
外， 各省还规定了30天至90天不
等的生育奖励产假。

哺乳时间保护。 用人单位应
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
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 女
职工生育多胞胎的， 每多哺乳1
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间。
女职工比较多的用人单位应当根
据女职工的需要， 建立女职工卫
生室、 孕妇休息室、 哺乳室等设
施 ， 妥善解决女职工在生理卫
生、 哺乳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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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今年52岁， 退休后继续留

在本单位工作。 但是， 单位要求
我签订退休返聘协议， 而不再是
劳动合同。 我向单位提出异议，
单位人事告诉我对于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的人员， 双方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因此签署的合同不再
是劳动合同。

请问： 单位的说法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

答：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
动合同终止： …… （二） 劳动者
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的 。”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
第二十一条规定： “劳动者达到
法定退休年龄的 ， 劳动合同终
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 (一)》 第三十二条规定： “用
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
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
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

的， 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
理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
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
会会议纪要 （二）》 第12条规定：
“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领取退休金的人员、 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的人员， 其与原用人单位
或者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
按劳务关系处理。”

根据以上规定， 您在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 您与单
位之间的用工关系应按劳务关系
处理。 因此， 您所在单位以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不签署劳动
合同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退休职工
能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吗？

迎接新生命的
到来本应充满甜蜜
和喜悦， 但总有一
些职场女性却为此
烦恼。 由于女职工
怀孕、 生育、 休产
假势必会对工作产
生 一 定 影 响 ， 所
以， 处于孕期、 产
期、 哺乳期即 “三
期” 期间的她们要
么被用人单位扣减
工资， 要么被逼加
班或上夜班， 甚至
遭遇解雇。 面对这
些问题， 女职工该
如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呢？ 本文结合
相关案例， 详细阐
释 了 法 律 对 “三
期” 女职工的特殊
劳动保护规定。

案情简介
2020年4月10日， 王某入职

北京一家医疗公司从事化验室
技师工作。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
约定其月工资为基本工资4500
元+绩效奖金，次日 ，王某应公
司安排学习了企业规章制度 。
其中，《行政管理制度》 第27条
规定：“女职工怀孕前需提交生
育申请， 如未提交申请而怀孕
者， 给予扣除14个月奖励性绩
效。 新来女职工需要工作满一
年后，方可提交生育申请。 ”

2021年5月7日， 王某顺利
分娩 。 同年8月25日 ， 王某结
束产假恢复出勤。

2022年4月1日， 医疗公司
制作绩效核算表， 该表显示王
某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31
日期间的绩效奖金为14123元，
王某对此表示认可。

2022年4月8日， 医疗公司
向王某发送 《通知 》。 该 《通
知》 载明： “由于王某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 未提前提交生育
申请， 公司酌情自2021年9月起
扣除其奖励性绩效7个月。” 王
某不认可该 《通知》 内容并向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
要求裁决医疗公司向其支付
2021年9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
期间的绩效奖金14123元。

处理结果
经审理， 仲裁委裁决医疗

公司支付王某2021年9月1日至
2022年3月31日期间绩效奖金
14123元。

案例评析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
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 保障劳
动者享有劳动权利、 履行劳动
义务 。” 本案中 ， 医疗公司在
规章制度中规定女职工怀孕需
先提交申请， 侵害了王某的生
育权 ， 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
应属于无效条款 。 在此情况

下， 医疗公司依据无效条款扣
除王某的绩效奖金于法无据 ，
仲裁委依法予以纠正， 裁决医
疗公司支付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3月31日期间绩效奖金
14123元是正确的。

仲裁委提示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录（聘）
用女职工时， 应当依法与其签
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
议 ，劳动 （聘用 ）合同或者服务
协议中应当具备女职工特殊保
护条款， 并不得规定限制女职
工结婚、生育等内容。 ”实践中，
有些单位与此背道而驰， 为了
自身经济利益限制女职工生
育， 该做法既违反法律规定又
违背公序良俗， 女职工遇到这
种情形有权向工会、 仲裁及法
院等部门寻求权利救济， 相关
部门有权予以纠正。

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 杨佳

女职工未提前申请生育
医疗公司扣除奖金违法


